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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的决定(199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二十六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于１９９４年５月１２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江泽民

１９９４年５月１２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的决定

（一九九四年五月十二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七次会议通过）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了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修正案（草案）》的议案，为了进一步完善军官军衔制度，决定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 第七条修改为：“军官军衔设下列三等十级：

“（一）将官：上将、中将、少将；

“（二）校官：大校、上校、中校、少校；

“（三）尉官：上尉、中尉、少尉”。

二、 第十条第一款修改为两款，第一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不授予军衔”；第二款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等级编制军衔为上将”。第十条第二款作为第三款，并修改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等级编制军衔为上将”。

三、 第十一条修改为：“军事、政治、后勤军官实行下列职务等级编制军衔：

“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上将；

“正大军区职：上将、中将；

“副大军区职：中将、少将；

“正军职：少将、中将；

“副军职：少将、大校；

“正师职：大校、少将；

“副师职（正旅职）：上校、大校；

“正团职（副旅职）：上校、中校；

“副团职：中校、少校；

“正营职：少校、中校；

“副营职：上尉、少校；

“正连职：上尉、中尉；

“副连职：中尉、上尉；

“排职：少尉、中尉”。

四、 第十二条第二款修改为：“中等专业技术职务：大校至上尉”，第三项修改为：“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中校至少尉”。

五、 第十六条删去第二款。

六、 第十七条第一项修改为：“平时军官军衔晋级的期限：少尉晋升中尉，大学专科以上毕业的为二年，其他为三年；中尉晋升上尉、上尉晋升少校、少校晋升中校、中校晋升上校、上校晋升大校各为四年；大校以上军衔晋级为选升，以军官所任职务、德才表现和对国防建设的贡献为依据”。

七、 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二条：“被决定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委员职务的军官晋升为上将的，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授予上将军衔”。

八、 第二十二条改为第二十三条，修改为：“本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以外的军官军衔的晋级，按照军官职务的任免权限批准。但是，下列军官军衔晋级，按照以下规定批准：（一）副师职（正旅职）军官晋升为大校的，专业技术军官晋升为大校、少将、中将的，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二）专业技术军官晋升为上校的，由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大军区、军兵种或者其他相当于大军区级单位的正职首长批准；（三）副营职军官晋升为少校的，专业技术军官晋升为少校、中校的，由集团军或者其他有军官职务任免权的军级单位的正职首长批准”。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
》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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